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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

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

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

任何責任。  
 

 
FUGUINIAO CO., LTD.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1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出。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於 2018 年 3 月 22 日於上海證券交易

所刊登《關於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立案調查通知的公告》（「該

公告」）。  
 
該公告中披露，本公司於 2018 年 3 月 21 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證監會」）《調查通知書》，指出「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和債券

募集資金使用違法違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的有關規定，我

會決定對你公司進行立案調查，請予以配合」。  
 
本公司將全面配合中國證監會的調查工作，並嚴格按照監管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義務。  
 
茲載列該公告，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富貴鳥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林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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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2018 年 3 月 22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林和平先生、林榮河先生、林和獅先生及洪輝

煌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志強先生、張銘洪先生及鍾衛民先生。  






	香港，2018年3月22日

